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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诠释中国疆域：从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 
 

李大龙1 

 

摘要：对中国疆域理论的探讨是构建中国特色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

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但是，传统的王朝史观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新的理论探索又受到“民族国

家”理论的束缚，至今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主权国家和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历

史观察可以发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的主权国家理论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大致在同

一时期，主权国家理论和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构成异曲同工，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和欧洲主权国

家的出现都是从传统国家发展为主权国家。因此，采用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视角构建中

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话语体系更为恰当和科学。 

关键词：王朝国家；主权国家；中国疆域。 

 

从《汉书·地理志》概述西汉“大一统”王朝疆域到 21 世纪的今天，有关中国疆域形成与

发展的诠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走过了四个不同时期。从汉代的《汉书·地理志》到清代的

《一统志》等地理、历史杰作，主要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记述；从18世纪末以后的西

北舆地学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专门性著作涌现，这一时期是关于中国疆域问题近代新型研究的

兴起；从 20 世纪 50 年代“历史上中国疆域”的大讨论到 21 世纪初《中国古代疆域史》和《中

国近代边界史》的出版，这一时期是中国疆域史深入研究时期；最近十几年，学界关于此方面的

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难能可贵的是，已有一些成果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进行了有益的

学术探讨。
2
 但是，这些成果多数是按照王朝沿革的顺序对历代王朝的疆域做具体阐述，少有学

者对历代王朝疆域的内在关联等问题做出深入的学理性研究。 

关于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探讨，如历代王朝的建立者不同，疆域多以

中原地区为中心盈缩不定，为何这些王朝的疆域被认为是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其内在逻辑是什

么？国内疆域史著作对于这些问题尚没有给出完善的学理性解答。这也是国外学界“长城以北非

中国”等错误观点
3
 肆意流行，并以此为依据来解构中国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传统叙述

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今世界，尽管国家领土主权可以通过国际法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但领土和海洋权益的纷

争依然是影响国与国关系的重要因素。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得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

的积极响应，但要实现包括“民心相通”在内的“五通”，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

有中国特色疆域形成与发展理论的话语体系做学理支撑。中国疆域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要以前

人的研究成果及其理论为基础，但仅仅在历代王朝历史语境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叙述体系，往往会

受到“民族国家”理论的冲击，不仅被扣上了“大汉族主义”的帽子，而且很难得到国内外学界

                                                        
 本文编辑稿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7 期，这是作者提供的原稿。 
1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研究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主任、主编。 
2 有关研究状况的进一步分析，参见李大龙：《多民族国家疆域研究的历程及其特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6 期。 
3 国外学界长期存在从“民族国家”视角探讨中国历史的做法，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汉族王朝”，其疆域局限

于长城以内。如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蓝琪译、项英杰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

美国学者狄宇宙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10 年）等都是在“中国”之外阐述中国北部草原地区的历史。相关讨论也可参见李大龙、李元

晖：《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互动研究》，“导言”，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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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认同。因此，我们要实现在此研究领域的理论创新，必须突破王朝国家理论和“民族国家”

理论的束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才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变的

全新视角，从学理的层面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及其理论展开深入研究,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的疆域形成与发展话语体系。 

一、传统疆域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检视 

有关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研究有着悠久历史，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考察已有论著，由于理

论和方法不同，其叙述体系也存在差异，可以分为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以18 

世纪 50 年代到 19 世纪 40 年代鸦片战争前清代中国版图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疆域为基础上溯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叙述体系，等等。由于不同叙述体系之间存在着较

大的差异和分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一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为便于讨论，笔者对主

要的几种叙述体系先做一简要概述。 

（一）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 

就已有疆域史著作而言，无论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21世纪初期出版的通论性著作，尽

管在细节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基本是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来构建叙述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疆域史著作采取的叙述理论和方法，本文以顾颉刚、史念海《中国

疆域沿革史》为例进行说明。该书1938年出版，其后屡次再版，影响较大。该书第一章为绪论，

作者开篇即言：“在昔皇古之时，汉族群居中原，异类环伺，先民洒尽心血，耗竭精力，辛勤经

营，始得今日之情况。”进而论及黄帝“化野分州”后历代沿革之盛衰，言明撰写该书时中国所

面临的“强邻虎视，欲得我地而甘心”的境况。其后所列章节除第二章名为“中国疆域沿革史已

有之成绩”、第二十五章名为“鸦片战后疆土之丧失”外，其余各章都以王朝疆域为名，阐述了

历代王朝的疆域。且不论《中国疆域沿革史》以“汉族”为切入视角是否符合中国疆域发展的实

际，由章节结构即能清晰看出，该书是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主要内容的叙述体系。同时期的其他疆

域史著作虽然在内容和章节设置方面有所差异，但基本上也采用了这种叙述方式。如夏威的《中

国疆域拓展史》
1
分列8章，其中7章阐述了历代王朝的疆域。最后虽然以“总论”为题，采用扩

张、缩减、统一、分裂、概述来归纳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特点，但并没有脱离以历代王朝疆域

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 

当然，也有一些著作试图突破这一叙述体系，如童书业所著《中国疆域沿革略》
2
采用了以

“历代疆域范围”“历代地方行政区划”和“四裔民族”三篇建构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虽然依

然以历代王朝的疆域范围概述中国疆域沿革，但该书却以传说中之州服制、郡县之始起、郡县制

之确立及郡国并行制、州制之成立、州制之演变及没落、道府制之成立、道制之转变——路制和

省制之始起及完成，来论述历代王朝政区之沿革和拓展；从云贵高原、海藏高原、蒙新高原和东

北地带4个不同地域，来分述苗族、越族、濮族、羌族、藏族、匈奴、鲜卑、西域白种、突厥、

蒙古、貉族、肃慎等族群的历史。 

中国学界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关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大讨论，其中心话题同样是历代王

朝的历史是否能够代表整个中国历史这一基本问题，应该说，这一讨论也可以看作为童书业《中

国疆域沿革略》所探讨问题的延续。这一讨论不仅影响到中国通史类著作，也对中国疆域史著作

的叙述体系构成一定影响。如刘宏煊在《中国疆域史》“绪论”中明确表示：“中国疆域史作为

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对象就是中国历史疆域形成、发展的进程及其规律。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夏威：《中国疆域拓展史》，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 年。 
2 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上海：开明书店，194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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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何时的中国疆域定为正式形成的中国历史疆域。如果我们不能预先对此给予科学界定，我们

就无法确定中国疆域史研究的范围，也无法真正确立中国疆域史的研究对象，自然谈不上系统阐

释了。”
1
从章节设置看，该书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叙述体系有所创新，以“中国远古民族

和夏商周疆域”“中国疆域的初步形成”“中国疆域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疆域的正式形成”和

“为捍卫祖国疆域完整统一而斗争”来阐述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轨迹。其中，“中国疆域的初

步形成”从春秋战国开始叙述；“中国疆域的正式形成”则从五代开始叙述，重点阐述了元明清

三朝对边疆的经营及其疆域情况。 

分阶段的叙述方式也常见于具体阐述中国疆域的论著中。如马大正在《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

展》一文中认为：“中国疆域的形成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发展道路十分漫长、曲折,可以分作形

成、发展、奠定、变迁四个阶段。”秦汉时期为形成阶段，隋唐至元为发展阶段，清代为奠定阶

段，清中叶至民国为变迁阶段。
2
在分阶段的基础上，也有专门性著作依然沿用历代王朝疆域作

为中国疆域来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叙述体系，如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
3
该书

分为上、中、下三卷，字数多达161万余字。虽然作者在前言和结构上对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与

发展做了说明和阶段划分，但该书依然采取了将历代王朝疆域作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 

按照时间顺序，以历代王朝的疆域作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之所以成为中国疆域史研究的传

统，主要受到以《史记》为开端的所谓的“正史”系统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虽然没有设置

《地理志》对西汉王朝的疆域进行记述，但其中的《河渠书》以大禹治水为开端阐述西汉的河流

山川。《汉书·地理志》在此基础上直接将西汉的疆域源头对接到了传说中的“九州”，并将其

视为是夏、商、周、秦疆域的延续与发展。其后的各类史书，多设置《地理志》详记王朝的疆域

及其行政区划沿革，这些详略不同的记述为元代《一统志》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同时，将这些记

述整合在一起，构成了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叙述体系的主要内容，并且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

但是，这种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即历代王朝的疆域基本是

以直接统治区域为主体。而对于政区之外“夷狄”分布的区域，由于王朝一般实施“羁縻”统治

方式，故往往不在叙述体系之内。因此，该体系叙述的疆域不仅难以涵盖中华大地，和王朝的实

际控制区域也存在一定差距。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试图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对中国疆域进

行叙述，但遗憾的是其基本框架依然没有改变,依然囿于王朝国家理论体系。 

（二）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清代中国版图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 

基于以上分析，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是难以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形

成准确而完善的阐释的。谭其骧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提出“我

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

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4《中国历史

地图集》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好评，谭其骧所提出的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

以前清代中国版图”为基础的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叙述体系也得到不少学者的响应。譬如，葛

剑雄在《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一书中表明了类似的观点：“应该以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

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王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具体地说，就是具体的中国加

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
5 

应该说，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清朝的疆域，和之前历代王朝相比疆域范

围更为广阔，同时又有清朝编撰的《一统志》作为学术支撑，因此，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

                                                        
1 刘宏煊：《中国疆域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 年，第 4 页。 
2 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 年第 3 期。 
3 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 年。 
4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 年第 1 期。 
5 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引言”，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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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鸦片战争前清代中国版图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较之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

系更具说服力。但是，该叙述体系没有充分体现出边疆在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

其是谭其骧提出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范围为基准分割某些边疆政权归属的见解，1尽管没有

严格贯彻到《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具体编绘之中，却备受中、韩、朝较多学者的质疑,很难形成

广泛共识。 

（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为基础上溯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叙述体系 

1951年，白寿彝先生发起了“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的大讨论，他明确反对“在历代皇朝的疆

域里兜圈子”，并提出了“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的观点，
2
他

主编的《中国通史》也贯穿了这一主导思想。当时“很多学者都参与了这次大讨论，多数与白寿

彝的观点较为一致”。3 自此，持这一观点的关于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研究的论著开始不断涌现，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为基础上溯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叙述体系也逐渐形成，并成为中国疆域

研究的重要叙述体系之一。 

毋容置疑，这一叙述体系得到很多学者的赞同和实践，有的学者还从新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补

充和修正。譬如，翁独健从民族关系史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不能再像古代史学家

那样把中国的范围局限于夏族或汉族建立的国家，也不能再把它与汉族居住区等同起来了，而应

该从我国多民族出发，从我国今日的领域出发。”
4
 因此，在其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

中，将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内的民族或政权的历史视为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活动于疆域

外的民族或政权的历史是否属于中国历史组成部分，则视其和当时王朝关系的具体情况而定。如

果该民族或政权归属当时王朝管辖或与之联系密切，则将其纳入叙述范围，反之则不在叙述范围

之内。具体而言，就是“生活在今天中国疆域内的民族以及历史上生活在今天疆域内而今天已经

消失了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历史(外来民族迁入之前的历史另作别论)都是中

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历史上活动的地区及其建立政权的疆域也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的组成

部分。按照这一原则，结合历史上中原政权与边疆民族及其政权的隶属关系,以及边疆民族对中

华思想文化的心理认同等条件综合考察,不难对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5 

但随着21世纪兴起的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理论的探索，这一叙述体系并没有如一些学者所

预想的那样简单而容易地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被近代殖民势力蚕食鲸吞之后的结果，不能真实反映历史上中国疆域的

发展情况。“能不能就用具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为范围呢？显然也不妥当。因为由于100多

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已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
6 

（四）21世纪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叙述体系的理论探讨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对中国边疆研究热潮的持续高涨，一些学者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叙

述体系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新的见解。以下几位学者的观点值得关注。 

（1）杨建新“一个中心，两种发展模式”的观点 

杨建新从“中国”一词含义的探讨出发，将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途径总结为“一个中心、

两种发展模式”。他认为：“一个中心”是指“中国的中原地区”。“在整个中国疆域的形成过

程中，中原地区，也就成为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最具吸引力、最具凝聚力的中心。”所谓“两

                                                        
1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 年第 1 期。 
2 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光明日报》1951 年 5 月 5 日，《历史教学副刊》第 6 号。该文后被

收入《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 年。 
3 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 60 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9 页。 
4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6 页。 
5 赵永春：《关于中国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 年第 3 期。 
6 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引言”，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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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发展模式”则为“开拓模式”和“嵌入式”。“开拓模式，就是以中原为基础，,以中原地区

的政权为核心，主动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和平手段为主,不断扩大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

响力，经过多年的经营和开拓，使边疆地区与中原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成为统一的中国疆

域。……嵌入式，即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民族和政权主动嵌入正在形成和发展的

中国版图之中，并与中国其他民族和地区形成密切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族体方面的联系。”
1 

将“中原地区”视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中心”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而将以“中原地

区”为基础的“开拓”和“新的民族和政权主动嵌入”视为中国疆域发展的两种模式，则是一种

全新的见解,能否得到学界认同，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2）赵永春由“复数”到“单数”的观点 

赵永春在《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研究》中也着眼于“中国”

一词，提出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他认为：“中

国古代不仅存在少数民族及其政权自称‘中国’的现象，也存在一些当时没有自称‘中国’而被

后来继承者称为‘中国’的现象……这些复数的‘中国’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金

的发展，到了元朝统一全国开始过度为单数‘中国’，明朝时期，元朝所形成的单数‘中国’又

出现了一下反复，到了清朝统一全国，复数‘中国’又重新转化为单数‘中国’，统一的多民族

的‘中国’及其疆域最终形成和确立。”
2 

同样是从“中国”一词切入，赵永春的观点为我们认识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不同的

思路研究视角。但也必须指出的是，赵永春这一观点更适合阐述清朝统一全国之前中国疆域形成

与发展的历史，而不能完全涵盖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全部历程。尽管他在著作中做出“主张‘以

今天中国疆域所包含的民族为出发点去上溯中国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疆域’，动态地去认识中国各

个历史时期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疆域”的说明。 

（3）李大龙“自然凝聚，碰撞底定”的观点和周平的“民族国家”观点 

同样是关注“中国”一词的出现与演变，李大龙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词对应，将1689

年清朝和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视为中国疆域从传统王朝国家开始向主权国家转变的开端，

进而提出了用“自然凝聚，碰撞底定”来概括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认识观点，并在系列论文的

基础上整合出版了《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3 该观点试图突破“民

族国家”理论的束缚，从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变的视角，总结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规律。 

周平主编的《中国边疆政治学》着眼于对中国边疆的现实关照上。他认为“边疆作为一个特

定的地理区域，是从国家的解读界定的，它的特性是国家赋予的”，进而从国家形态上审视中国

疆域，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上，秦代就是典型的王朝国家。直到最后一

个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各个统一的王朝，都是典型的王朝国家。从秦到清，中国都处在王朝国

家时代。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既标志着中国王朝国家历史的结束，也意味着构建民族国家进程

的开启。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

民族国家。”4 

从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变与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观点虽然都关照了中国国家疆

域性质的转变，但两者仍有较大差别：一方面，前者舍弃了“民族国家”视角，应用了“主权国

家”理论，后者则从“民族国家”视角出发；另一方面，前者将《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视为中国

                                                        
1 杨建新：《“中国”一词约和中国疆域形成再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 年第 2 期。 
2 赵永春：《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99 页。 
3 参见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 
4 周平主编：《中国边疆政治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年，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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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朝国家转变为“主权国家”的开始，后者则将历代王朝发展的结果视为“构建民族国家进程

的开启”。两种观点的差异，主要在于对中国疆域属于“主权国家”还是“民族国家”疆域的判

断不同。当前学界对“民族国家”的“民族”一词在理解上分歧很大，用“民族国家”不仅难以

准确解释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的历史，更无法取得广泛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

民族国家”的结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确立了56个民族，并制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保障其各项权利的实际情况难以吻合。因此，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叙

述来阐释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叙述体系面临更多挑战。 

总之，至于哪种叙述体系更能客观而全面地阐释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实际情况，还有待学

界进一步深入探讨。但很多学者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大量研究工作和辛勤付出，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主权国家”理论的形成 

在有关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叙述体系中，就目前已有论著来看，主要有“王朝国家”、“民

族国家”和“主权国家”三种不同的概念，进而形成了不同的叙述体系。分析三种概念之间的差

异，有助于我们选择更适合阐述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视角。 

（一）“王朝国家”、“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三种概念的差异 

从“王朝国家”视角阐释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是史学界传统的研究方法。尽管尚未有学

者对“王朝国家”概念做出明确的学理阐释。从具体使用看，王朝国家主要用于指称清朝及其之

前的中国历代王朝。考察东亚尤其是中华大地上存在的历代王朝疆域，可以看出在“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观念的影响下，王朝国家基本都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区域，“有疆无界”，1 且疆域盈缩

无常，这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历代王朝在时间上前后相继，众多古代通史和断代史类的论著，对

这些王朝国家的历史都有大量记载，史料丰富。这也是众多疆域史著作，选择以历代王朝疆域为

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叙述体系的主要原因。 

“民族国家”的概念源自“Nation State”，该词最早出现在欧洲，本意是指“出现于西欧的

那种摆脱中世纪和教权控制过程中所诞生的现代主权国家”。但在这一过程中，“民族的形成与

国家的创立并头齐进，并且基本具备了民族与国家同一的形态，因此被称为‘民族国家’”。由

于“真正的民族国家应当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2，所以这一概念迎合了殖

民地国家“独立”运动的需要而被广泛使用3。但也有学者指出，“欧洲民族（国家）的产生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结果”，4甚至

在很大程度上，民族国家只是作为争取“独立”的口号而已。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民族”和

“国家”完全对应的“民族国家”并非常态，所以有学者提出了“民族国家到底是一种理想中的

国家形式还是一种现实的国家形式”5的疑问。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中国，对清末的国家建构理论影响较大，

“中华民族”概念的出现即是该理论影响的结果之一。值得深入思考的是，对我国学界而言，尽

管有学者提出了“民族国家”是理想还是现实的疑问，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学者对“民族国家”概

念的广泛讨论。对于“民族国家”，我国学界的分歧并非是“民族国家”概念的本身，而是在“民

族国家”理论中“民族”概念的界定上。有关“民族”概念的讨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虽然学界

                                                        
1 相关的讨论，参见毕奥南：《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以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为例》，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 年第 2 期。 
2 姜鹏：《民族主义与民族、民族国家———对欧洲现代民族主义的考察》，《欧洲》2002 年第 3 期。 
3 参见钱文荣：《〈联合国宪章〉和国家主权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 年第 8 期。 
4 王沪宁：《国家主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06 页。 
5 宁骚：《论民族国家》，《北京大学学报》199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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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数次大规模讨论，但迄今仍存在较大分歧，没有形成共识。1 “民族国家”理论较早对中国

疆域研究产生了影响，如前述《中国疆域沿革史》开宗明义即言明从“汉族”视角切入，很显然

是将“民族国家”的“民族”与“汉族”对应。但历代王朝的建立者并非都源自“汉族”，这已

是学界共识，所以若要从“民族国家”的视角认识中国疆域，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难题——

中国的“民族”如何和历史上的诸多王朝对应？为了规避对“民族国家”之“民族”认识上的严

重分歧，有学者提出“国族”概念，认为“国族是民族国家的根基。但国族并非民族群体自然演

进的结果，而是政治构建的产物”。
2 

值得说明的有两点：一是尽管当今不少国内学者将“民族国家”理论源头上溯到了17世纪的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但随着该和约出现在欧洲大地上的是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理论出现

在18世纪，时间上远远晚于主权国家。二是国内学者虽然使用“民族国家”概念，但在对中国疆

域的阐述方面并没有严格区分“民族国家”与“主权国家”，多数情况下其“民族国家”实际上

指的是“多民族国家”，于是就有了“民族国家并非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建立在民族对国家认同

基础上的主权国家”3 的解释。“主权”是构成当今“国家”的关键要件，无论是“单一民族国

家”还是“多民族国家”从理论上都应该属于“主权国家”。“民族国家”概念引入后，关于如

何认定“民族”产生了严重分歧，“主权”方面则几乎没有异议。“国族”概念的提出也正是为

了解决这一关键问题，遗憾的是想要在“民族国家”语境下对“国族”做出完善的学理阐释困难

重重，欲要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更是难以实现。 

“主权国家”概念的出现早于“民族国家”，用于指称近代以来相邻国家通过外交谈判，签

订条约，并竖立界碑、明确疆域范围，拥有“主权”的国家。当今世界存在的200多个国家和地

区中，主权国家是基本样态。从当今各国的实际状况而言，即便是对外宣称“民族国家”的日本，

也是名不副实的，其国内也没有完成国民的“单一民族”整合，和当今我国的情况并没有本质不

同，实质上仍为多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理论对中国疆域研究的影响虽然没有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

理论明显，但在描述边疆融入中国疆域的历程方面也有一些具体体现。就疆域而言，明确边界实

施有效管辖是当今主权国家的显著特点，国内学界在阐述西域、西藏等边疆地区融入中国疆域形

成与发展轨道时，中央王朝设置机构实施“有效管辖”在不少论著中成为了一个重要标志，其依

据即是主权国家理论。如“元朝西藏地方纳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辖之后，历代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

实施着有效的管辖”4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认识。但是，元朝之前的历史如何阐述是一个需要解决

的现实问题，类似情况在其他边疆地区历史阐述上也普遍存在。也就是说主权国家理论尽管与近

代以来主权国家逐渐成为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组成部分相吻合，但依据这一理论认定古代政权及

其疆域归属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仍需要深入思考。 

（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主权国家理论的形成 

主权的概念和理论产生于17世纪的欧洲。学术界一般将其源头追溯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的订立。1648年，来自欧洲16个国家、66个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下的王国的109位代表参加了在威

斯特伐利亚的奥斯纳布鲁克和明斯特两个小城召开的和会，分别达成了《神圣罗马皇帝与瑞典女

王以及他们各自盟国之间和平条约》和《神圣罗马皇帝与法兰西国王以及他们各自盟国之间和平

条约》，它们被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订立的基本原则是： 

“为了基督教、普遍的和平以及永久、真正和诚挚的和睦，各缔约方应努力保障他方的福祉、

荣耀与利益，因而为神圣罗马帝国下的和平与友谊、法兰西的繁荣，增进良好与诚信的睦邻关系。

                                                        
1 有关“民族”概念的讨论曾经出现过数次全国范围的高潮，也出现了诸多不同的观点，可参见金炳镐主编：《中

国民族理论百年发展：1900-1999》，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年，第 458-504 页。 
2 参见周平：《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政治学研究》2010 年第 3 期。 
3 周平：《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政治学研究》2009 年第 4 期。 
4 拉巴平措、陈庆英总主编：《西藏通史》，“总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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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永远宽恕在战争中各自无论何时何地所做所为，不再以任何方式加害或不允许加害他方，

并完全废止战前或战时所为。(第2条)各方和睦相处，永不为敌。(第3条)今后如发生神圣罗马帝国

与法兰西之间的争端，双方均应恪守义务不再相互为敌。(第4条)涉及双方争端应约定仲裁员解决，

或以条约结束该争端。(第5条)在和睦相处的基础上各国充分享有其权利。(第6条)应恢复原状的占

有领地，即便有合法的例外理由，也不应阻碍恢复原状，而由法官裁定。(第7条)裁定领地占有者

及恢复原状的范围应根据先有的一般规则，并为以后的重要案件提供依据。(第8条)神圣罗马帝国

下各国君主权利应予恢复。(第9/10条)” 

从这一原则与和约的具体条款分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订立的主要目的是确立法国的霸

主地位以及各国的边界，以结束欧洲长达30年的战争，学界的主流认识为：“威斯特伐利亚和会

及其签订的和约是现代的实在国际法，即现代国际条约的起点。该和约是为了调整欧洲各国，主

要是法国、瑞典、奥地利、西斑牙等国的关系，确立法国的霸主地位。”“和约承认德意志各诸

侯国享有独立的主权，承认了荷兰、瑞土为独立国，在实践上第一次肯定了格劳秀斯在《战争与

和平法》所提出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是国际关系准则。”1从欧洲历史发展

的实际看，摆脱神权的控制，明确各国的边界，促成法国、德意志、荷兰等主权国家的出现是该

和约订立的直接结果。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影响不仅仅限于17世纪之后的欧洲，对当今国际社会的影响也是深

远的，被视为国际法的起点。有学者在归纳国外有关国际法的相关研究成果后认为，“学界主流

传统观点认为该条约明确规定了主权原则，建立了近代国家体系，划分了欧洲国家的界限，从而

体现出国际法是列国间而非列国上之法，是近代国际法的历史起点。”2无论是从《威斯特伐利

亚和约》的具体内容还是学界主流传统观点，该和约都被视为“主权国家”理论形成的源头。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带给欧洲政治格局的变化是由Traditional States 向 

Nation State 的转变，前者一般被视为“传统国家”，后者则被视为“现代国家”。但主权国家

理论传入中国后，如何认识 Nation State，给出一个对应的汉语词汇，一度是困扰梁启超、顾颉

刚、吴文藻、费孝通等前辈学人的难题，并在1939年引发了有关“中华民族”的大讨论。尽管现

在我国政府有关部门不再将汉语词汇“民族”英译为“Nation”，而是用拼音字母“minzu”表示，

但学者一般还是将Nation State汉译为“民族-国家”，或直接译为“民族国家”。国外诸多讨论

“民族国家”理论的著作中，安东尼·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在国内影响力较大，

其中将“Nation State”界定为：“民族-国家存在于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

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

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3 但是，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带给欧洲历史政治格

局变化以及和“国家”对应的词汇应该是中文的“国民”而非“民族”，因此，笔者认为将“Nation 

State”汉译为“国民国家”是更准确的做法。这一方面符合安东尼·吉登斯的原意，另一方面也

符合欧洲历史发展的实际。因为“国民”和“民族”尽管都属于人类共同体性质的概念，但二者

在涵盖范围上往往并不重合，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国家”和“国民”是完整的对应关系，“民

族”和“国家”则不能形成完全对应。所以，即便是主张“超越国家”的英国学者霍夫曼也不得

不“坚持这样的观点，国家和主权总是联系在一起的”。4 而与“主权国家”相比，“民族国家”

并非国家的一般形态，当今世界众多国家的形态也反映了这一点，这也是近现代以来国际法尤其

                                                        
1 张乃根：《国际法原理》第 2 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6-19 页；另参见黄德明：《〈威斯特伐

利亚和约〉及其对国际法的影响》，《法学评论》1992 年第 5 期；李明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近代国际

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等等。 
2 李明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近代国际法》，“绪论”，2018 年，第 5 页。 
3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47 页。 
4 约翰·霍夫曼：《主权》，陆彬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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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联合国宪章》中屡屡强调“国家主权”而非“民族国家主权”的重要原因。 

（三）主权国家理论与中国传统“天下观” 

构成主权国家的三大要素是主权、领土和人民。
1
这既是当今学界的主流认识，也是国际法

对“主权国家”的主要保障。但恰如霍夫曼所言“主权并非国家与生俱来的产物”“国家随着时

间的变化而变化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主权。但是只有我们承认所有国家声称对强制力的合法垄断

(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我们才能理解这一点。并且也就是对国家强制力合法垄断的宣称使得国

家出现了主权。”2 如前所述，欧洲的“主权国家”是从“传统国家”演变而来的，该说法基本

符合欧洲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那么，如果按照“主权国家”的要求审视亚洲尤其是中华大地，

情况又会如何呢？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3 尽管“诸侯”不能视为“王朝国家”，但

诸侯是其构成部分，而孟子的认识和今天判定主权国家的标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历代王

朝在实践中虽然都有直接管辖的区域，但却往往将自己的统治范围视为“有疆无界”的“天下”，

而“天下”在清代才发展到具有现代意义的代表主权的边界。按照当今主权国家的标准判断，康

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朝最早一次通过谈判与邻国签订国际条约

的方式确定领域主权范围，仅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晚了41年。可以说，与欧洲从传统国家到

主权国家的转变一样，东亚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演变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我们甚至可以

发现，主权国家所要求的主权、领土和人民三大要素与构成中国传统“天下观”的主体因素皇权、

“天下”（版图）和“夷夏”有着相同的属性。笔者认为，从疆域属性的视角看，欧亚大陆在大

致相同的时期都出现了从传统国家向主权国家的转变这一发展趋势,差别只是欧洲摆脱了“神权”

的控制演变为主权国家，亚洲的中国则是由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自然转变，“皇权”的主导地位

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三、“主权国家”理论诠释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 

由疆域性质出发，从传统王朝国家的“有疆无界”到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视角审视中华

大地上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其轨迹是明晰的。 

（一）从传统王朝到主权国家：“天下”与“中国”涵盖范围的重合 

中国和欧洲“神权”支配下的政治格局不同，“传统国家”以王朝的形式出现。尽管历史上

中华大地存在众多政权，而且各政权之间也并非都存在政治领属关系，但诞生于中原农耕族群的

“大一统”观念，却将这些政权分为“正统”和“藩属”。在长期争夺“正统”的过程中，出现

了在时间上有一定接续关系的“历代王朝”。“王朝”疆域往往以“天下”称之，存在两种不同

的形态：一种是理想中的“天下”，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 另

一种则是王朝直接管辖之下的“天下”，即史书中经常见到的“大赦天下”之“天下”，是皇帝

政令直接实施的区域。传统的“天下观”诞生于先秦时期，最迟在西周时期已经完善，王朝权力

核心是“周王”，周王的所在地“王畿”则被称为“中国”。作为诸侯的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

立秦朝之后始称“皇帝”，皇帝由此取代“王”而成为“天下”权力的核心。皇帝直接管辖的范

                                                        
1 1933 年 12 月 26 日在乌拉圭蒙特维多的第七届美洲国家国际会议上美国、古巴、尼加拉瓜、巴西等 19 个美洲

国家签署了《国家权利和义务公约》，其第 1 条规定，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应具有常住人口、确定的领土、政

府、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等 4 个资格条件。 
2 约翰·霍夫曼：《主权》，陆彬译，第 2 页 
3《孟子·尽心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371 页。 
4 《诗• 小雅• 北山》有关讨论，参见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从

“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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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虽然沿用了“中国”的称呼，但其指称范围已经远远超出周代的“王畿”，涵盖了秦朝所设置

的所有郡县区域，“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现实中“天下”（王朝直接管辖区域）的代名

词。西汉取代秦朝之后，汉武帝虽然将“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1作为构

建“大一统”王朝的追求，但也仅仅是将郡县范围在东北方向推广到朝鲜半岛北部，北部止于河

套地区，西北则延展至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关、阳关，南部延伸到今越南中部地区。甘露二年（公

元前52年）随着匈奴降汉，西汉的疆域实现了以郡县为中心，其外围为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

西域都护、属国都尉等机构实施间接统治的区域，最外围为匈奴“藩国”三层不同的治理方式，

理想和现实的“天下”依然存在差异。汉代之后，被称为“夷狄”的边疆政权加入争夺“正统”

的行列，“中国”的范围虽然不断扩大，如辽金等政权也都自视为“中国”，但即便是实现“大

一统”的唐、元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中国”和理想中的“天下”依然存在差距，王朝对不同区

域的统治方式也存在较大差别。 

在传统“天下”观念下，理想中的“天下”和现实中王朝的疆域几乎没有重合的可能性，但

为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可供凝聚扩大的宽松环境，直至清代《尼布楚条约》的出现使二

者实现了重合。在清朝和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中国”和清朝可以混用，表明“中国”

一词可以用于指称清朝的“天下”，即“大一统”国家。由此，在指称皇帝治下范围上，“天下”

由最初的“有疆无界”，到有了通过国际条约划定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清朝）的“主权边界”，

“天下”最终有了明确的界限，并实现了与“中国”在王朝疆域指称范围上的重合。2 

（二）从“华夷一家”到“国民”：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天下”的百姓，在历代王朝统治者眼中被划分为“夏（中国百姓）”和“夷”两大群体。

唐人用树的构成来比喻两大群体之间的关系，即“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

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3 尽管今人往往在民族国家的视域下将这一表述

视为“民族歧视”，但“本根”和“枝叶”都是“树”的组成部分，合在一起是对“树”的完整

表述。因此，这一比喻也表述了“夏”与“夷”是不能分割的“一体”，简单将其视为“民族歧

视”并不准确。从先秦时期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到秦汉之后的“夏”“夷”或“中国”“四

夷”之区分，其前提是“一体”的，这是中华大地上古人特有的族群观念，或称之为中国传统的

族群观。诞生于中原农耕族群并维持“天下”秩序的礼仪制度则被冠之以“华”“中华”，成为

区分“夏”“夷”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正统”的标志和攻击对手的有力武器，南朝与北朝、

辽金与两宋等都互视对方为“夷狄”即是典型表现，所以“夏”“夷”的指称对象并不是固定的，

会随着区分“正统”的需要而有所变化。尽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成为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

的政治号召，但其继任者依然在唐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华夷一家”4 的政治主张，显示出“一

体”也是统治者维持“天下”稳定的现实需要。清朝“大一统”王朝完成构建之后，为弥合“华

夷”纷争做了很多努力。雍正皇帝更是撰著《大义觉迷录》，继承并发展了“天下一统，华夷一

家”的观念。5经过清朝持续的整合，在清末改制的诏书中，曾被称为“臣民”的“华夷”有了

“国民”的称谓。尽管梁启超为了和日本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对接，提出“中华民族”的概

念，但清末宪政改革的主要目的依然是建立以“国民”为特征的主权国家，即“著各将军、督抚

                                                        
1 《汉书》卷 61《张骞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2690 页。 
2 参见李大龙：《“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

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 年第 3 期。 
3 《旧唐书》卷 62《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2388 页。《新唐书》卷 99《李大亮传》记载略有

差异：“中国，天下本根，四夷犹枝叶也。残本根，厚枝叶，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3912 页。 

4 《明太宗实录》卷30，永乐二年四月壬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533-534 页。 
5 《大义觉迷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36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 6、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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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

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豫储立宪国民之资格，长厚望焉。”1 

遗憾的是，清末宪政改革并没能使中国构建“国民国家”，推翻清朝统治的中华民国提出“五

族共和”的口号，试图将中华大地上的族群在“中华民族”2 的旗帜下凝聚为一体并整合为“国

民”。3 此后，尽管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消弭了国民政府的种种努力，日本也利用该理

论扶持了伪“满洲国”以达到殖民中国的目的，但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却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

认。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的转变，如何定义和认识“国民”出现

了分歧。梁启超认为“民族与国民异。国民为法律学研究之对象，以同居一地域，有一定国籍之

区别为标识。一民族可析为两个以上之国民，例如战国、三国、六朝时。一国民可包含两个以上

之民族，例如今中华国民，兼以蒙、回、藏诸民族为构成分子”，并认为“‘彼，日本人；我，

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

也”。
4
 1939年，顾颉刚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认为“‘民族’是nation的译名，指

营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团结情绪的人们而言，是人力造成的；‘种族’是race的译名，是

指具有相同血统和语言的人们而言的，是自然造成的”，5 并提议用“中华民族”指称中华民国

的“国民”，遭到费孝通的质疑。费孝通从“一个政府”的角度否认了顾颉刚所认为“中华民国

境内的人民的政治体是一个”的认识，而且认为在其内部也有“语言、文化、宗教、血统不同‘种

族’的存在”。6但半个世纪之后，费孝通却发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7理论，回归到了

“一体”并做出了相对完善的理论阐述。8尽管受到“民族国家”话语的严重影响，9构成中华民

国的汉、满、蒙、回、藏是五个“民族”还是组成中华民族的五个“宗族”在国民政府、学者和

大众心目中仍有分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确立了56个民族，但依然统称为“中

华民族”，而且在宪法中明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

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0明确了“中国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是“多民族国家”。 

（三）从“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主权国家疆域的形成 

按照从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视角审视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条约》

                                                        
1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44 页。 
2 “中华民族”的提出是基于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凝聚的现实，梁启超的“中华民族”、顾颉刚

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和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阐述，其“民族”概念的使用在性质上和

nation 是相同的。参见李大龙：《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思

想战线》2017 年第 3 期。 
3
 张健：《制度移植的动力与困境——北洋军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路径与效应分析》，《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2019 年第 2 期。 
4
《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传出版社，2001 年，第 3211 页。 

5
 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先后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文，后收录于《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也有收录。转引自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 37 页。 
6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

62-68 页。 
7
 参见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第 1-37 页。 

8
 有关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认识的差异，参见李大龙：《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

——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思想战线》2017 年第 3 期。 
9 有关将本意为“国民”的 nation 译为“民族”对我国学界的影响，可参见朱伦：《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

—从“族群”概念在中国的应用错位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4 期。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http://www.npc.gov.cn/npc/c505/201803/e87e5cd7c1ce46ef866f4ec8e2d709ea.shtml，2020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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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签订是一个转折点，之前的中国疆域“有疆无界”，即没有明确“国界线”的“传统国家”状

态。该条约签订之后，清朝统治下的“天下”开始有了明确的、被当今国际法承认的具有主权国

家特点的“国界”。雍正五年（1727），清朝和俄罗斯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恰克图界约》

《阿巴哈依界约》和《色楞额界约》；乾隆三十三年（1768），两国又签订了《修改恰克图界约

第十条》；乾隆五十七年再签《恰克图市约》等。1 同时，清朝在这一时期还谋求和属国朝鲜及

廓尔喀划定“边界”。2 遗憾的是，清朝试图与邻国和属国明确“边界”的努力还没有完成就被

鸦片战争中断了，此后清朝和越南、缅甸等属国的划界则是英国、法国等殖民者强加的。3在鸦

片战争带来的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清政府利用宪政改革的机会打出了构建“国民国家”的旗号

以重振国威，其后采取的一系列新政改革虽然没有完全遏制殖民者对中国疆域的“蚕食鲸吞”，

但却为当今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谈判签订边界条约的

形式和14个邻国中的12个明确了边界，主权国家的疆域范围得到了基本确立。4 

自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条约》签订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尽管没有实现主权国家“边

界”的完全明晰，但并不妨碍我们对清朝从“传统国家”转变为“主权国家”的认定，更不妨碍

我们对鸦片战争及其后殖民势力对清朝疆域“蚕食鲸吞”的界定和阐述。这一视角也可以诠释1840

年之后中华各民族为中国疆域的最终“底定”所做的艰苦努力。前述所列笔者的探讨即是有益的

尝试。用没有域外势力影响下的“自然凝聚”来阐述传统王朝国家时期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

与发展的历史，“碰撞底定”则用来阐述开始于1840年的在中国历代王朝主导下的东亚藩属体系

和西方殖民势力主导构建的殖民地系统发生碰撞，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疆域被蚕食鲸吞，最终底定

为当今960万平方公里领土、300万平方公里海疆。5 

如果以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期间中国的疆域为基点，

重新审视整个东亚地区政权与族群聚合的历史，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壮大

即是其中两条鲜明的主线，主导和推动着整个东亚历史的发展。关于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壮大，费

孝通在继承和发展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用“多元一体格局”、“滚雪

球”来诠释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而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轨迹也是从“多元”（分立与分裂）

到“一体”（“一统”与“大一统”）的过程，最终在清代实现了由“传统国家”到“主权国家”

的转变。期间，历代王朝的作用应该给予高度关注。边疆地区政权对区域的“一统”和族群凝聚

与整合，进而为更大范围的“一统”乃至“大一统”奠定了良好基础，其重要作用更应该给予高

度肯定。中国疆域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共同缔造的，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族群也产生

了密切的联系，共同以“中华民族”的身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成为中国疆域最终“底定”

                                                        
1 有关清朝和邻国签订的边界条约，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 年。 
2 有关清朝和属国朝鲜的划界，参见徐德源：《穆克登碑的性质及其凿立地点与位移述考——近世中朝边界争议

的焦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 年第 1 期；刁书仁：《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定界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2003 年第 3 期等。有关清朝和廓尔喀的边界划定，参见张永攀：《乾隆末至光绪初藏哲边界相关问题研究》，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 3 期等。 
3 法国于 1885 年 4 月强迫清朝签订了《越南条款》，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勘界活动明确了清朝与越南的

“边界”。1876年 10月英国和清朝签订的《烟台条约》（又称“滇案条约”、《中英会议条款》）最早涉及缅甸

事务，1886年 6月签订的《缅甸条款》则是双方针对缅甸签署的专门性条约，而 1894年 1月英国迫使清王朝

签订定的《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则以经纬度的方式议定了清王朝与缅甸的“边界”。上述条约王铁崖编《中

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都有收录，关于英国和清朝划界的情况，参见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哈尔

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 年。 
4 中华民族共和国与邻国签订的边界条约，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

事务条约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 
5 按照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转变的视角，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可以以 1840 年为界，分为

“自然凝聚”、“碰撞底定”两个时期，再细分为“自然凝聚”（远古到 1689 年《尼布楚条约》签订）。“疆界明

晰”（1689 到 1840 年）、“蚕食鲸吞”（1840 到 1949 年）、“现代疆域巩固”（1949 年至今）四个阶段。参见李

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4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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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黏合剂。1 

结  语 

综上所述，传统的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只是罗列叙述

了历代王朝的政区范围，不仅无法完善地诠释历代王朝的延续性，也难以对边疆地区融入中国疆

域形成与发展轨道的历史过程做出合理的学理解释，更无法客观体现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实际

情况。“民族国家”这一概念传入中国之后，一些学者试图在“汉族”的视阈下重新构建中国疆

域叙述体系，但不仅依然无法摆脱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更无法在“民族国家”

概念下明确历代王朝的民族归属。其结果只能是在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叙述体系的基础上

混入了“民族国家”概念，不但没有明显的突破，反而造成叙述体系更加混乱。20世纪50年代开

始的“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大讨论，虽然提倡摆脱历代王朝的框架构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但

由此出现了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清代中国版图为中国疆域和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疆域为基础上溯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两大叙述体系，但二者依然难以彻底摆脱以历代王朝

疆域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以及“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的束缚，只是在历代王朝疆域叙述的基础

上补入了对边疆政权疆域的阐述。21世纪以来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理论的探索，依然受困于历

代王朝和“民族国家”的束缚，一方面难以从学理上回答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也无法有力回应邻

国将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政权纳入其国史的做法。“国族”概念的提出虽然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凝聚，但在“民族国家”已经广泛传播的情况下，不仅难以取得共识，更存在着进一步拉大分

歧的可能性。 

相对于立足于历代王朝、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和民族国家等视阈建构的中国疆域叙述体系，

从传统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变的视角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颇具优势。一方面构

成主权国家的要件和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构成因素类似；另一方面这一视角既可以规避“民族

国家”概念带来的很多不必要的问题，也可以弥补前述三种叙述体系的不足。在从传统王朝国家

向主权国家转变的视阈下，“中国疆域”是一个动态的研究对象，“传统王朝国家”是“中国疆

域”的源，而“主权国家”是“中国疆域”的流。在传统王朝国家阶段，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政权，

无论是“大一统”王朝，还是分裂王朝，无论是传统的“汉族”政权，还是“非汉族”政权，其

疆域自然都是“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都可以在“中国疆域”的框架中展开叙述。只有在对中

华大地上所有存在过的政权的历史及其疆域做出全面系统阐述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看清楚“中国

疆域”的源与流，才能完整展现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的形成轨迹和最

终结果，而对其形成与发展过程做出的规律性理论总结则是我们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话语体

系的重要理论依据。 

从传统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变的视角不仅适合有关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话语体系的建构，

也可以为我们构建中国历史话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当今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是历史上众多政

权在由分裂到统一的不断循环中最终形成的，是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人群共同缔造的。

这一全新的视角和方法，不仅可以彻底摆脱“民族国家”理论对中国历史叙述带来的一系列困扰，

有助于构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情况的话语体系，也为解开如何界定中国的“民族属性”等诸多难

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进而为促进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提供学术支持。 

 

                                                        
1 参见李大龙：《“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 年第 3 期；《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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